
 

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续聘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为公司 2020 年度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和内控审计机构的 

独立董事意见 

 

 

我们对续聘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2020 年度公司财

务和内控审计机构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，认为：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

合伙）具备证券、期货相关业务执业资格，具有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工作的丰富经

验和职业素养，能够满足公司及子公司审计工作的要求。公司本次续聘会计师事

务所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不会影响公司会计报表的审计质量，不存在损

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因此，同意续聘中兴华会计师事

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2020年度年审会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，并同意

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 

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：邓传洲、刘运宏、沈文忠 

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


